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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 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名稱：「阿公店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(2/2)」 

期末報告審查會議 

二、開會時間：114年 11月 18日上午 10時 00分 

三、開會地點：本分署水情中心第 2會議室 

四、主持人：謝明昌分署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柏麟 

五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到表) 

六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七、討論事項：(略) 

八、出席委員及單位意見： 

(一)簡委員俊彥 

1.本報告蒐集基本資料及歷年淹水情形相當用心，值得肯定。 

2.圖 2-46 歷年重大淹水範圍圖面太小又夾雜在一起無法閱讀。建議

以同樣比例尺圖，選擇具代表性事件，以一事件一圖做比較，也可

彰顯歷年治水成效。 

3.P.4-4 的第二道防線概念是本報告具有創意的內容，但未見第二道

防線的布置線。查其內涵似為增建公園滯洪區，是很好的構想，但

需有相關的配套措施；包括公園地表高程的規劃改變，及變更都市

計畫將一般性公園綠地改為防洪生態公園等；宜蘭縣已有數件成功

案例，可參考。 

4.土庫排水系統的中心區似為低地，周圍高地逕流經由水路導引向中

心區位匯集，下游又排不出去，以致容易形成嚴重淹水。所以，如

何分散逕流處理延遲排水問題比興建水路重要。可惜治理計畫尚有

3 座滯洪池未興建(圖 5-9 及圖 5-10)，實宜列為後續優先辦理工程，

不應列為長期計畫。中心區位的常淹水區，建議市府後續研究如何

加強補助救濟。 

5.阿公店水庫面積 31.87 平方公里，集水區地質以青灰泥岩為主，年

出砂量一般介於每平方公里 1萬至 2萬立方公尺，如以 1.5萬計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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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，每年約有 48 萬立方公尺入庫泥砂。水庫更新改善工程完成，

自 94年至 112年實際運作結果，水庫淤積量每年約 18.5萬立方公

尺，成績相當優異，報告內請予以強調。由於水庫洩洪排砂，下游

阿公店溪每年仍需配合疏浚清淤相當數量土砂，故請建議繼續加強

水庫防砂及儲砂功能。 

 

(二)何委員建旺(書面意見) 

1.本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 2/2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就契約工作項目、

進度等均肯定，具執行成效良好，予以肯定。 

2.期中報告意見大致已修正完成，感謝，但報告編制內容仍請考慮修

正補充是否會更完善： 

(1)摘要雖列出四大主軸，而研議方向之策略措施以摘表表示，似有

不妥，建議各主軸下之四大課題分別提出研議執行方向及策略措

施(結論)。 

(2)摘要後者有結論與建議，即報告之第捌章，結論與建議之後再列

出四大主軸之摘表。 

(3)結論均為制式提出無具體量化之結果，建議報告由成大團隊規劃

執行之成果列出，例如類似提出高速公路橋段之短期，針對田厝

排水左岸堤岸加高，其長度和高度如何？等等。 

3.建議(一)提出加強政令宣導與溝通一節，六河分署對規劃、設計、

方案等均依程序辦理地方說明：民眾參與，未來除 NGO 團體參與，

對地方里民或居民大會宣傳後，似為政令宣導之重要一環，請參酌。 

 

 (三)曹委員華平(書面意見) 

1.本報告已進入第二年之期末報告，也就是即將結束本計畫，經 2 年

團隊的蒐集資料與努力，針對調適計畫之四大面向已有相當的成果，

惟在此仍有部分之請教與建議提供規劃團隊參考。 

2.本阿公店溪流域內最重要為支流土庫排水，其集水區範圍大，支流

多，又因地勢本就低窪，所以本身排水條件不佳，又若經阿公店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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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水位頂托，排水更形惡化，大面積積淹一直是土庫排水集水區多

年的問題，也投入相當的經費，但是成效有限，所以在期中提出希

望透過本次調適規劃能有具體結果，以能有效的改善。 

3.本報告就前述議題，也很用心提出在氣候變遷風險韌性調適中，對

於 24 小時 500mm 降雨下之淹水潛勢了解如圖 3-23 所示，並且也

針對 113年 7月凱米颱風淹水範圍主要在岡山潭底里與嘉興里，淹

水面積約有 10ha，而本報告提出以逕流分擔方式，認為可以有效

改善。惟逕流分擔是為在假設範圍內各項規劃項目皆已完成下之情

境。所以在所研判之淹水，是否在前述，在逕流分擔條件下(即是

構造物已完成)，仍有積淹而實施逕流分擔可以改善？請說明。 

4.本報告亦針對土庫排水之重要保全區，在 107 年 0823 及 113 年凱

米颱風，導致國道 1號高科到岡山交流道間路段，豪雨導致水位上

漲，因此道路封閉，當然造成相當之不便。而其原因為高速公路下

的之田厝排水匯流口之無名橋梁底太低所導致，其通水斷面不足，

進而影響交通。諸如此案例亦非以逕流分擔可以解決，不過提出此

問題，仍可提供高雄市政府加速辦理相關計畫。 

5.另有提出區域排水保護標準應檢討之乙節。的確在當今氣候變遷下，

降雨增量逐年增加，尤其以強降雨短延時，造成溢洩不及，而有某

時段的積淹，其實此淹水時間就造成生活上十分不便，所以有承洪

韌性的做法。所以提高保護標準，如區排由 10年提升至 50年，所

需考量全面性構造物之改善。就實務面及可行性亦不大，應整體面

再考量。 

6.同上，在氣候異常下，大氣環境下降雨不可測，而如何使降下的雨

量減緩地表逕流時間，延遲排水，其為在人為治理面可以達成的，

也就如滯(蓄)洪池，農地滯洪，即所謂綜合治水方式，應是現階段

可行方式，建請參酌處理。 

 

(四)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 阿公店管理中心 

1.有關枯水期間少量放水，改善水質，團隊本次建議以 0.45cms 放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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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是否改善，建議可把此資料回饋給高市府環保局，若當年度水

情許可，可於本南水分署供水情勢會議中提出討論。 

2.承前議題，環境部、高市府環保局均相當重視。惟本分署肩負枯水

期間穩定各標的供水之重責，放流水源須加倍謹慎，因放流水源改

善水質僅短期治標，仍建議長期以改善汙染源方式著手。 

3.本分署因應鳳凰颱風於 11/10-17 時～11/13-08 時共 63 小時放水

1cms調節水位，建議可評估是否對水質有所助益。 

 

(五)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 

1.本案涉及土庫排水系統規劃(98 年)核定之執行狀況，本案參考文獻

未見參考該報告，另該報告尚有部分治理工程未施作，是否列為優

先執行或短期應執行之順位，請檢討。另該報告是否需再檢討已請

協助說明。 

2.本案執行在地滯洪尚需配合相關租金或償金，請說明經費來源。 

3.三十農路在地滯洪措施，台糖公司有來之表達意見，請納入報告中，

並提因應方案；另所提效益為提升道路通行安全，保全效益太狹隘，

是否有優先執行必要，請檢討；另如有改善淹水成效也請具體描述

範圍、面積及具體對象。 

 

(六)本分署規劃科科長 

1.智慧監控系統建議增設水位站、智慧尺或淹水感知器，請寫出那些

位置需增加。 

2.阿公店溪逕流分擔評估報告已公告，請與公告部分叩合，阿蓮區三

十農路橋區位修正路堤措施是使用地政局土地，請修正。 

3.阿公店溪治理計畫並無滯洪池工程，請修正。 

 

(七)本分署規劃科承辦人 

1.報告第 1-8 頁 圖 1-2、簡報第五頁，「河川局」請修正為「河川分

署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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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報告第 3-14頁，部分機關名稱已改制，請再確認。 

3.報告第 XIII頁，B1之中期目標主辦機關誤植為五河分署。 

4.報告第 1-10頁 甘梯圖未更新。 

5.阿公店溪舊港橋及筧橋已完成改建，如有引用資料請更新至最新版。 

6.報告中若有引用阿公店溪逕流分擔評估資料請一律採用 114 年最新

版本。 

7.報告第六章，公部門訪談與民眾參與應有所區分，如報告第 6-26

頁標題應為公部門訪談或諮詢。 

8.成果影片約 30 秒處流域圖中的「阿公店溪主道」請修正為「阿公

店溪主流」或「阿公店溪河道」等常見用詞。 

 

 

九、決議： 

1.本期末報告原則通過，請依各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修正後提送修正版

(正式成果報告 書初稿)。 

 

十、散會 


